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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一
些车主将爱车当作移动的“保
险箱”，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
机。 日前，市民王先生放在车内
的 6000 元现金及贵重物品被
盗，警方抓获窃贼后，追回了部
分财物。

3 月 20 日上午， 将爱车停
放在中心城区百里奚路某市场
附近的王先生发现， 爱车右前
侧车窗玻璃被砸破， 车内存放
的 6000 元现金、2 瓶茅台酒及
14 条名烟被盗，急忙报警。

接警后， 卧龙区公安分局
光武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进行勘查走访。 通过监控视频，
民警发现，3 月 20 日凌晨 2 时
许，两名男子在案发现场出现。

民警围绕这两名男子的行
动轨迹顺线追踪， 成功锁定其
中一名男子为陈某。 当日 16 时
许，在工业路某商城内，民警将
穿着一身新衣服的陈某抓获。
随后，民警乘胜追击，将陈某的
同伙抓获。

“我们用手机手电筒观察
车内情况， 发现车内存放有物
品就下手。 ”面对民警的询问，
陈某等两人对他们的盗窃行为
供认不讳。 据陈某等两人供述，
由于缺钱花， 两人携带撬杠和
破窗锤， 潜入百里奚路某市场
附近一小区，撬盗储藏室，但仅
盗得一盒价值 10 余元的香烟。
随后， 两人将小区外停放的车
辆列为作案目标。 两人利用手

机手电筒观察车内情况， 发现
一辆停放在路边的商务车内存
放有物品。 陈某将该商务车的
车窗玻璃砸破后， 两人进入车
内，将车内存放的现金、手机及
名烟名酒盗走。 天亮后，两人用
盗窃所得的现金购买了新衣
服。 民警将两人藏在某民宿内
的部分烟酒追回。

目前， 涉案的两名盗窃嫌
疑人已被依法处理， 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提醒市民， 要将车辆
停放在光线良好、 有人看管或
者监控条件好的停车场， 并锁
好车辆门窗； 车内不要存放现
金、手机、烟酒等贵重物品，以
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②3

手机手电筒探照 车内有财物就下手
民警提醒：车辆不是“保险箱”，车内别放贵重物品

日前，邓州市人民法院走进公园游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并为群众提供
法律咨询服务。 图为活动现场。 ②3 本报记者 张天一 通讯员 朱小旭 摄

普法宣传

曾经拖欠货款影响入职

一纸证明恢复信用
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有了你们给我出

具的这份证明书， 我涉诉的情况就说得清楚
了，工作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日前，别某拿着
西峡县人民法院丁河法庭为其出具的《自动
履行证明书》，向法官连声道谢。

2018 年，别某从李某处购买一批货物，因
资金紧张，拖欠李某货款 8000 余元。 李某多
次催要无果，将别某诉至丁河法庭。经法庭主
持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别某在 1 年内分
批将拖欠的货款付清。

日前，别某到一家保险公司应聘。 入职审
查时，保险公司得知别某曾经涉诉，要求别某
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证实其债务已履行完毕，
否则无法入职。

别某心急如焚，急忙赶到丁河法庭求助。
承办法官问清事情原委后， 向别某详细讲解
西峡县人民法院出台的正向激励机制《关于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自动履行机制的工作意
见》，并告知别某，如果别某确实已经主动履
行完毕，法庭会为其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
帮助其恢复信用。

随后，承办法官查阅案件卷宗，确认别某
已经按照调解协议履行完毕， 当场为其出具
了《自动履行证明书》。 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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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车位反被别人占用

醉汉闹事连伤两人
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日前，内乡县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酒后寻衅滋事案件， 依法判处
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缓刑 3 年。

2023 年 10 月，周某酒后看到其经常占用
的车位（该车位系邻居购置） 停放着他人车
辆，当即上前拍打该车辆，并谩骂车主。 车主
梁某听到骂声后，和家人一起下楼，与周某理
论。 冲动之下，双方互殴，周某用拳头击打梁
某头部、面部，同时还用拳头击打梁某亲属岳
某， 导致梁某双侧鼻骨、 左侧上颌骨额突骨
折，岳某右侧鼻骨、右侧上额骨额突骨折。 经
鉴定， 梁某、 岳某的损伤程度均构成轻伤二
级。接到民警电话后，周某主动到案，与梁某、
岳某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梁某、岳某谅解。

内乡县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后认为， 周某
酒后无故谩骂、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严
重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周某经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 如实供述
其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周
某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内乡县
社区矫正中心出具的评查评估意见书， 依法
可对周某适用缓刑， 内乡县人民法院遂作出
上述判决。 ②3

“法庭审案，咋到津湾桃园
里来审？ ”

“听说原告是老丈人，被告
是女婿娃儿。 ”

“现在，法院的服务真是越
来越人性化了。 ”

3 月 20 日上午， 新野县人
民法院新甸铺法庭在津湾村村
委会广场巡回审理一起特殊的
无因管理纠纷案。 津湾村村民、
观赏津湾桃花的游客闻讯而
来，涌入巡回审判现场。

在这个案件中， 原告刘某
与被告宋某系翁婿关系。 宋某
的妻子因脑梗住院治疗， 宋某

的岳父刘某心疼女儿， 在医院
里陪护。 妻子出院后，宋某将其
送到岳父刘某位于驻马店确山
县的住所居住。 随后，宋某的妻
子在驻马店医治无效不幸身
亡。 刘某要求宋某支付理疗费、
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费等各项
费用共计 45400.8 元，宋某拒不
支付。 刘某以宋某未尽对妻子
的扶养义务为由， 向法院提起
诉讼。

受理案件后， 承办法官张
延波依法组织原告刘某、 被告
宋某开展法庭调查， 听取双方
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意见。

经法庭调查， 刘某与宋某的分
歧焦点在于刘某照顾其患病女
儿期间， 宋某支付了多少护理
费、营养费和伙食费。

考虑到这是一个关乎亲情
的案件， 张延波当庭询问双方
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 经双方
当事人一致同意后， 张延波向
双方当事人分别做了将近 1 个
小时的释法析理工作。 最终，双
方当事人同意各自退让一步，
达成调解协议， 宋某当场履行
19500 元。

听到调解结果后， 现场响
起阵阵掌声。 ②3

让岳父照顾患病妻子 问题来了
法庭巡回审理，法官现场调解，女婿偿还岳父 19500 元
□本报记者 张天一


